


附件2

《北京市怀柔区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（公示版）(征求意见稿)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是林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，属于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。是保障林业发展空间、实现林地科学经营管理、提高生态建设成效和森林综合效益的纲领性文件，具有战略性、统筹性、基础性、约束性作用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，编制林地保护利用等相关专项规划。
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具体行动。是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赋予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职责、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的基础工作。是落实国土空间规划、制定林地保护利用的政策依据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规划》是紧紧围绕怀柔区林业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，阐明了规划期内怀柔区林地保护利用指导思想、目标任务、空间布局和主要任务，共八章二十六节。
《规划》评价了上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实施成效，分析了现有森林资源空间结构、数量质量，阐述了林地保护利用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。以“三调”成果为底版，纵深推进相关规划有机衔接，统筹林地保护利用，明确到2035年，林地规模不低于170000公顷；森林覆盖率不低于77.5%，林地内森林保有量面积不低于148100公顷。
《规划》围绕分区规划的生态空间结构，明确林地边界，优化林地格局，严格执行林地用途管制，实行分级管理，全面保护林地，维持林地资源动态平衡。
《规划》着眼于科学合理地高质量经营林地，实行林地分等经营、差别化管理，节约集约经营林地，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，落实森林占补平衡，加强森林安全，维护自然生态安全。
《规划》坚持因地制宜、适地适策、地尽其力、科学用地，不断优化利用结构，加强林地利用管理，保障重点重要用地，规范经营性项目使用林地，推进花园城市建设。
《规划》落实分区规划部署要求，结合怀柔区森林、林木、林地资源状况，围绕林地保护利用的目标任务，提出了加强组织管理、落实政策机制、强化规划管理等方面的措施，保障规划落地生效。
三、其他
《规划》征求了相关委、办、局、镇、街道、林场等相关单位意见，均无意见。
《规划》已报市园林绿化局审核通过，完成区政府相关审批程序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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